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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江湖是与庙堂相对的概念，远离庙堂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江湖中人。除游士外，长时期身处下僚或远离中央政权

重要官位的官员、祠禄官、处士，都可以称作江湖中人。尽管张宏生《江湖诗派研究》( 北京: 中华书局，1995 年) 考证出的
138 位诗人中仅有 15 位身份可以确定为游士，但其中的商人以及不少身份无法确定者，多数也是游士。此外，还有不少
游士的作品因未被收入江湖集或续集，而被遗漏在江湖诗派之外。另有不少游士的作品已经散佚。考量其总数，当超过
其他身份的江湖人。

论南宋中后期游士阶层的崛起*

———游士的舆论力量与社会功用

吕 肖 奂

摘 要: 北宋游士虽数量不小且引起了官方关注，但尚未形成一个足以影响其他社会阶层生活的新阶层。
南宋孝宗以后，“什百为群”的游士，已然成为士大夫乃至朝廷官方的对立面，成为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法律、科
举等社会问题的参与者与评议者。当时游士们通过各种方式，特别是利用舆论手段，达到威慑朝廷、官员的目

的，甚至能够动摇官方立场，影响官方决策，产生了其他非官员阶层从未发挥出的社会能量，在当时可谓一股

新兴的政治力量与社会力量，这无疑意味着游士阶层在南宋中后期的崛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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游士是长期存在于各个朝代的社会现象，但其在不同朝代的存在或隐蔽、或显豁。春秋战国时期，

游士大量出现并在当时政治、军事、经济各个方面发挥了巨大效用，因而声名远振，当时可谓游士的黄金

时期。秦汉以后，游士常常被视作游侠或无业游民而受到官方的各种限制，数量时多时少，却并未销声

匿迹。到了宋代，游士不但游走于京师以及州府军监之治所乃至县镇，而且在南宋中后期还形成了一个

具有强大社会舆论功能的阶层，甚至产生了一群诗人作为其阶层的文化代言人，并因而构成江湖诗派的

主干力量①，改变了当时的文学乃至社会文化面貌。但人们对游士在两宋的存在及崛起过程，却无太多

关注。

一、数量不少但力量尚未凝聚的北宋游士

北宋时期已经有大量游士存在，特别是京师汴京，来自四方求学、参加科考的游士数量日益扩大，到

仁宗时已经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问题，需要朝臣商议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。不少官员上疏讨论处理这

些游士的方法，有的建议京师办学收留这些游士，有的建议将其遣返原籍，如刘敞《上仁宗请诸州各辟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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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》云:“臣伏见近敕，更张贡举条约，欲令四方游士各归其乡里，而有司得以观行听言、绝滥进之弊。”①

即可知仁宗时京师游士之多，已迫使朝廷不得不采取令其归乡的措施，但是刘敞等官员并不认为遣返是

有效举措。因此，北宋朝廷还采取扩大官学招生名额的办法安置或收留这些游士，如“元丰作新太学，四

方游士岁常数千百人”，“元祐间，置广文馆生二千四百人，以待四方游士试京师者”②。从这些安置数字

中，可知神宗、哲宗时期京师游士总数当达到数千乃至万人，已然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。
京师以外，经济文化繁荣之地以及不少路、府州军监、县之治所，也有不少游士在游走。如欧阳修

《有美堂记》云:“而临是邦者，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从，又有四方游士为之宾客，故喜占形胜，

治亭榭，相与极游览之娱。”③则可知仁宗时杭州一类州治富庶之地，常有不少“四方游士”在活动，而其

郡守的职责之一，就是将这些游士视作“宾客”而与之“游览”，善待这些游士。苏辙《送张安道南都留

台》云:“少年喜文字，东行始观国。成都多游士，投谒密如栉。纷然众人中，顾我好颜色。”④则描绘出成

都作为当时西南地区的文化中心，游士在其间密集并频繁“投谒”士大夫的盛况。
北宋京师内外的各级官员皆以善待游士为荣，范仲淹可谓开此风气之先:“仲淹泛通六经……尝推

其奉以食四方游士，诸子至易衣而出，仲淹晏如也。”⑤此后不少官员无论在任职期间还是致仕之后，都

尽力养士。
黄庭坚《朝奉郎致仕王君墓志铭》云:

君讳默，僰道人，字复之……于四方游士，为之依归，生馆之，死葬之。于其党之孤煢，衣食之，
教养之，使男有室，女有家。⑥

李昭玘《傅主簿墓志铭》:

君讳思齐，字至之……四方游士闻义而至者，授馆饩如在公府;举匕箸堂上，如集凫雁; 有所假
求，不以厚薄无倦。⑦

李流谦《朝奉大夫知嘉州孙公墓志铭》云:

公讳观国…… 葺贡闱，新城谯，皆举其未举者，待游士最有恩意。⑧

孙觌《宋故左朝议大夫直显谟阁致仕汪公墓志铭》:

四明士俗喜事而乐施，一时寓公寄客困乏不能自存、死而无所敛葬者，公为首倡，士大夫应之翕
然，故四方游士皆以公为归。⑨

汪藻《朝散大夫直龙图阁张公行状》:

公讳根，字知常，姓张氏……所至坐客常满，亲友游士馆于公家者，常数十人。葬死字孤，皆得
其所求而去。瑏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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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敞: 《公是集》卷 32，《宋集珍本丛刊》第 9 册，北京:线装书局，2004 年，第 600 页。
分别见周行己: 《赵彦昭墓志铭》，曾枣庄、刘琳主编: 《全宋文》卷 2956，第 137 册，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、合肥:

安幑教育出版社，2006 年，第 157 页;又见脱脱等: 《宋史》，北京: 中华书局，1977 年，第 3657 页。又苏轼《议学校贡举状》
云: “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艺之士，责九年大成之业，则将变今之礼，易今之俗，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，敛民财以食( 郎本作
养) 游士。”( 苏轼: 《苏轼文集》，北京: 中华书局，1986 年，第 723 页) 可知解决游士问题成为当时要务。本文所引《全宋
文》标点略有调整。

欧阳修: 《欧阳修全集》卷 40，北京: 中华书局，2001 年，第 585 页。
苏辙: 《苏辙集》卷 3，北京: 中华书局，1990 年，第 55 页。
脱脱等: 《宋史》卷 314，第 10267 页。
黄庭坚: 《黄庭坚全集》，成都: 四川大学出版社，2001 年，第 809—811 页。
曾枣庄、刘琳主编: 《全宋文》卷 2616，第 121 册，第 250—251 页。
曾枣庄、刘琳主编: 《全宋文》卷 4907，第 221 册，第 279 页。
曾枣庄、刘琳主编: 《全宋文》卷 3492，第 161 册，第 80 页。
曾枣庄、刘琳主编: 《全宋文》卷 3387，第 157 册，第 277—284 页。



各地大小官员都有养士的意识与行为，说明北宋以及南渡前后游士遍布各处，而官员养士已经形成

一种社会风气。
不仅如此，许多有权势、有经济能力且兼有慈善之心的处士富民，也常有养游士之举。为这些处士

富民撰写墓志铭的士大夫，常常将其视作墓主之乐善好施的美德而予以褒奖。如:

王安石《郑公夫人李氏墓志铭》:

郑公大姓，尝以其富主四方之游士。①

黄庭坚《叔父和叔墓碣》:

光禄始筑书馆于樱桃洞、芝台，两馆游士来学者常数十百人……光禄生茂宗，字昌裔。昌裔髙
材笃行，为书馆游士之师。②

黄庭坚《王长者墓志铭》:

长者海昏王氏，讳潨，字永裕……长者天资善治生，操奇赢，长雄其乡，遂以富饶。筑馆聚书，居
游士，化子弟，皆为儒生。则以其业分任诸子，独徜徉于方外。③

李石《陈次云墓志铭》:

次云陈氏生资中下邑，少为学不若章句儒，独好《春秋》，喜说王霸纵横大略。家业雄于财，次
云因累世之资施与四方游士，颇袭关中大侠名迹。④

如此多的官员与非官员都积极养士，则游士的数量应该相当可观⑤。只是这些被养的游士，无论个

体还是群体形象，在当时多数文献中都比较模糊，这一方面可能因为游士并非撰写者十分关注的对象，

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游士可能尚未成为值得社会关注的特出群体。
从记载看，当时官员与非官员几乎都是自愿养士，这种行为基本上出于养士者自身的慷慨大方、好

善乐施，但也应该与游士的品行有些关系。黄庭坚《故僰道廖君画像赞并序》云，邛州富人廖翰“延儒学

以为子师，礼游士以为子友”⑥。将游士与“儒学”并称，且一起延请为子弟之师友，礼敬有加，可知游士

在当时的品行声名并不坏，甚至能与“儒学”相提并论。
北宋游士的品行以及活动状况，从欧阳修嘉祐元年《议学状》所谈的汴京游士可见一斑:“且今入学

之人，皆四方之游士。赍其一身而来，乌合群处。非如古人在家在学，自少至长，亲戚朋友、邻里乡党众

察徐考其行实也。不过取于同舍一时之毁誉，而决于学官数人之品藻尔。然则同学之人，蹈利争进，爱

憎之论，必分朋党。昔东汉之俗尚名节，而党人之祸及天下，其始起于处士之横议而相訾也。”⑦欧阳修

担心数量日增的游士在他乡时间短而难以久察其品行，担心游士会有结党横议之倾向。但这一切，还只

是担心而已，并没有实际形成，特别是其结党行为，直到南宋初年也没有多少事实记载。由此可知，游士

在北宋虽然数量不少，但尚未形成足以影响当时政治经济生活的强劲力量。

二、南宋中后期游士的谋生技能及手段突变

到了南宋孝宗( 1163—1189 ) 后期，游士不仅数量大大增加，而且行事作风也似乎突然间发生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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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安石: 《临川先生文集》，北京: 中华书局，1959 年，第 1036 页。
③⑥ 黄庭坚: 《黄庭坚全集》，第 861—862，1385，562 页。
曾枣庄、刘琳主编: 《全宋文》卷 4569，第 206 册，第 95 页。
从以上资料所云之“生馆之”以及“授馆饩如在公府”、“游士馆于公家者”、“为书馆游士之师”、“筑馆聚书居游

士”看，设馆以待游士是北宋养士的常见方式。养士之人与游士的关系，可以称之为馆主( 或主馆) 与馆客的关系。馆主
设馆以待游士，游士可以教书、代撰文书、出谋划策的方式栖身于私馆中，一时或长期不再游走，就成为馆客。馆客或称
门客故吏也是游士的一种暂时生活形态。此外，非朝廷任命之幕僚或幕宾与之相似，也是游士的一时生活形态。

欧阳修: 《欧阳修全集》卷 110，第 1673 页。



“质”的变化，刘过、姜夔都是孝宗淳熙后期登上诗坛的游士诗人代表。这种变化在光宗、宁宗时期愈演

愈烈，理宗、度宗时期鼎盛，直到宋末都没有消减①。
现存南宋士大夫文人对游士的整体评价记录，几乎完全不同于北宋时期。北宋游士常被称作“四方

游士”，主要强调其来自四方各地; 而到南宋，游士则被称作“江湖游士”②，强调其游手好闲、漂泊于江湖

的生活状态，颇有贬低的意味。

方回给江湖游士的定义是:“盖‘江湖’游士，多以星命相卜，挟中朝尺书，奔走阃台郡县糊口耳。”③

南宋中后期的“江湖游士”，不全像北宋的“四方游士”那样主要以求学、参加科考为目的，而是“相率成

风，至不务举子业”④。尽管部分游士也以游学为游谒生活的一种表现形态⑤，但对南宋中后期大多数游

士们而言，进士及第后走向仕途已经不是他们唯一的希望和追求。游士们游走于京师以及“阃台郡

县”，除了游学谋取功名外，大多是为了“糊口”，即谋生存甚至求发展，其目的已经不像北宋游士那样唯

一单纯。北宋游士求学、参与科考大多是短期行为，考中则进入仕途，落败则归故乡; 而南宋游士的“糊

口”则需要长久乃至一生的奋斗与漂泊。因此这些长期在城市谋生的游士，才算得上是真正意义的游

士。正是这些以谋生为目的且长时期集中在大中小城市生活的游士，为游士阶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。
目的的变化导致行为的变化。南宋大多数游士来自于乡间或小市镇，最初也像北宋游士那样是为

了求学、科考⑥，但是当游学不成或进士及第后得不到官职时，不少士子不愿回故乡定居，而选择在人口

集中、生活便利、繁华而竞争激烈的城市中生存发展。为了生存发展，他们必须具备足够的谋生技能与

手段⑦。对于不少游士而言，文学创作无疑是他们为科考应试而训练已久的才能，于是他们希望卖文为

生或卖诗为生，将作品变为商品。的确，有些游士因此获得成功，如姜夔，就因为特出的文学创作才能而

受到文化官员及热爱文化的权贵们赏识，被收留且资助后成为有较稳定生活来源的职业作家。但像姜

夔这样有幸以创作为职业的游士并不多。在当时文化尚未形成产业的社会状况下，虽然也有陈起一样

的书商愿意出版游士们的作品，但这些创作“商品”似乎并不畅销，许多游士还是难以靠此维持生计。
一些游士将作品作为“干谒之具”“出售”给官员或权贵后，偶然会换得一些不稳定的收入，却不足以维

持长期稳定的生活。因此文学创作尽管是不少游士的特长，却无法成为他们最佳的谋生手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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游士数量增加有多种原因，进士多而官阙少导致不少进士、失路官员也变成游士。多数人认为士阶层分化从宁
宗开禧年间( 1205—1207) 开始，如沈松勤《宋元之际士阶层分化与文学转型》( 《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第八届年会暨宋代文
学与宋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》第 4 本，第 136—151 页) 认为“在宋开禧以后、元延祐以前的一个世纪里，士
阶层分化与文学转型是互为因果、相辅相成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”。但实际上孝宗后期就已经有不少知名游士，由此推
断，士阶层分化在南渡后不久就已经开始。

③④ 如宋末元初方回撰，李庆甲汇评: 《瀛奎律髓汇评》，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6 年，第 840，840，840 页;蒋
子正: 《山房随笔》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 1040 册，台北:台湾商务印书馆，第 341 页。

“游学之士”在南宋中后期是否可以全部算作游士，值得讨论。根据孙应时《烛湖集》卷 11《编修石公行状》云:
“临安学故敝陋，游士以请托冗食其中，士之自好者耻而不入。”( 曾枣庄、刘琳主编: 《全宋文》卷 6592，第 290 册，第 112
页) 笔者认为应该将“请托冗食”于太学、府学州学乃至书院的游士与专一于读书求科第的游学之士区别开来。刘宰所
言的“游士”是指参与“漕试、太学补试”的“游学之士”，并非太学学生，且其行为更像“一般的江湖游谒之士”，而与“各
级各类学校”中专一向学的“游学之士”不同。南宋中后期“各级各类学校的游学之士”，的确是很重要的一股舆论力量，
其行为表现与游士有异有同，笔者希望另撰一文论述。

刘宰《漫塘集》卷 13《上钱丞相论罢漕试、太学补试札子》: “温、福二州向来解额太窄，出游者众，非他郡比。”
( 曾枣庄、刘琳主编: 《全宋文》卷 6821，第 299 册，第 173 页) 可知当时游士最初多因解试名额限制而积聚京师以谋取
科第。

关于游士的谋生技能，张宏生《江湖诗派研究》第二章《文化传统的倾斜———江湖谒客的生活形态及其他》和该
书附录二《南宋江湖谒客考论》及费君清《南宋江湖诗人的谋生方式》( 《文学遗产》2005 年第 6 期) 都有论列。这里的论
证只是作了一点说明和补充。



游士们还需要更多的实用技能。对于他们而言，“星命相卜”等道教文化技艺，是不需要太高经济

成本、也不需要花费太长时间学习的谋生技能，因为多数人在受教育过程中多少都会接触到天文历法、
道家、道教方面的基本知识，这些知识也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“星命相卜”至迟从宋初就是一

些非官员的民间文化人的专长，如陈抟、种放等即以此技能受到朝廷及士大夫尊崇。尤其是京城市镇的

非官员文化人①，因为没有土地可依赖，又没有其他才能可施展，想要接近上层士大夫权贵，多数会选择

这种文化性技艺作为基本谋生本领。当时无论朝廷官员还是普通民众，都普遍信奉道教，迷信天命，所

以掌握这些技艺的游士颇有市场，替人占卜比创作诗文更容易维持生计。只是这种技能以预测未来为

务，本身具有不确定性，加上游士们为了谋生而游谈无根、夸大其词，增加了其招摇撞骗的性质，颇为人

诟病，使此种职业成为“江湖习气”的重要标志。
除此之外，据孙应时《与汪岠秀才书》云:“世之游士，或依倚官府以说书醵金，仆常痛之，以为辱吾

圣人之书，故不欲足下类此。”②则可知还有一些游士以“说书”为挣钱糊口手段，所说之书也是“圣人之

书”，却可能因为不符合士大夫的阐释标准而颇令士大夫不齿乃至痛恨。
游士们要在城市生存，自然还会有其他谋生技能，如作为生产文化用品的手工业者，经营文化产品

的商人，或是生产经营其他生产生活用品的工商业者。但在南宋商业文化初步发展的城市中( 尽管不少

人认为是极大繁荣) ，固定职业或稳定体面的工作极少，而游士们的数量却在急剧增加，他们如何才能更

好地生存发展?

游士与普通市民的不同之处，就在于他们有知识、有文化，属于士人阶级范畴，因而游士与士大夫的

阶层距离相对较近。而士大夫掌握着当时政治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话语权，游士可以通过进一步接

近士大夫，并以求得其认同的方式来达到谋生目的。
游士拜谒士大夫权贵，一般是为了得到生存资本，即“买山钱”，如果得不到，则希望得到其称扬褒

奖，然后将其作为专家鉴定标识为自己打广告，也就是“携中朝尺书”、“阔扁”③。当时不少士大夫或名

人、要人都给游士们写过诗文。例如:

徐鹿卿《赠相者王仲父序》:

永嘉王仲父以风鉴游士夫间，携版曹曾君书来谒，余亟见之，其容泊如，其论锵如，诚有如曾君
所云者。余方欲观贤者于世，烦仲父助余访之。④

家铉翁《澄鉴说》:

真定史国卿以风鉴之术游士大夫间，而于绘事亦能造写生之妙，求余为下一转语，持以谒当路
者。⑤

这些权威性鉴定话语为游士“糊口”提供了便利，也是士大夫对游士阶层的赞助与扶持。
士大夫是“星命相卜”之士的服务对象之一，他们的“阔扁”基本都是在受到服务之后应其服务者之

请求而写，多数是先批评当时游士总体上的坏风气，而后称扬赠主的技艺人品超凡脱俗。其赞语未必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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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③
④
⑤

对此笔者已另撰文《宋代的处士与处士文化》述之。学界一般认为处士“本指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人，后亦泛
指未做过官的人”( 《汉语大词典》，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，2007 年，第 5079 页) ，而拙作试图重新定义“处士”，并将其与
“游士”分开论述。笔者认为处士和游士既是相互涵盖的，又是相对的、变化的概念，需要细致辨析。人们常以“才德”区
分二者，但此标准极富弹性，所以很难将二者区分开来。笔者试图以居处乡村与游走城市的不同生活形态为标准，重新
界定处士与游士，将处士大体定位为居处于乡村山林的文化人，游士定位为生存在京城市镇的文化人，进而说明游士与
处士分别代表城、乡民间文化人，创造了城、乡民间文化。笔者将另撰一文谈论处士与游士文学及文化之异同。

曾枣庄、刘琳主编: 《全宋文》卷 6587，第 290 册，第 11 页。
方回云: “干求一二要路之书为介，谓之‘阔匾’。”方回撰，李庆甲汇评: 《瀛奎律髓汇评》，第 840 页。
曾枣庄、刘琳主编: 《全宋文》卷 7674，第 333 册，第 245 页。
曾枣庄、刘琳主编: 《全宋文》卷 8067，第 349 册，第 114 页。



部“由衷”，其批评则显示出士大夫对游士的真实态度。
一些游士并不像“阔扁”中所云的那么德艺双馨，而是坑蒙拐骗，无所不为。有的游士敢私自造假，

打着某一士大夫的旗号，去另一士大夫处骗取钱财，如方逢辰《回吴退庵书》云，“乃知江湖不肖子以赝

书干渎，且辱台馈而遣之，是使某重速谴也”①，就是典型的一例。这种做法自然引起士大夫的反感。
自律稍严的士大夫于是不肯接受请谒，如方逢辰信中还云:“某自束发受趋庭教，干请之戒甚严，而

况代他人干请乎? 某自去载之夏入馆，未尝为人作一字乞丐于监司州郡。每见一等无赖子自为札目，列

注宅衔，沿门作谒，以乞书名者，某甚嫉之，惟只坚拒而排去已。尝榜于门曰:‘例不书列札，不作监司州

郡书。’凡游士过访者必先扣其无索书之谕，然后见之。某非固矫枉过正，亦自揆百僚最底，不敢妄发达

官书耳。”②这样的官员，对游士来说可谓请谒之大敌。

实际上，游士想接近士大夫或求得士大夫的“阔扁”，并非轻而易举，即便是自律不严的士大夫，也

会因为游士与之地位悬殊而难以拜见。那么如何才能接近士大夫以达到个人目的呢? 正面且传统的摇

尾乞怜、卑躬屈膝的汲汲求谒，往往会被轻视、蔑视乃至拒绝，南宋中后期的游士们便开创了反面制造舆

论、逼其就范的方法:“往往雌黄士大夫，口吻可畏，至于望门倒屣。”③这一招可谓抓住了士大夫顾惜声

名、害怕社会舆论的弱点，而收到了动摇其官位及其宦途的效果。这种方法令士大夫深恶痛绝，无可奈

何，却让游士们找到了更有效的谋生手段，他们因此将这种舆论的功用推广到更多方面。

有了这个克敌制胜的法宝，游士们很容易达到自己的目的。蒋子正《山房随笔》云: “未几，除承节

郎刘宗申知循州。刘，江湖游士，专以口舌吓逼当路要人，货贿官爵。士大夫畏其口，姑厚馈弥缝之，其

得官亦由此。”④刘竟用他自己的“口舌”走上了仕途。更多的游士通过这种新手段不仅能够“糊口”，而

且还得到“买山钱”，甚至可以“造华居”，过上稳定优裕的生活。
南宋士大夫权贵也像北宋那样养士，或向游士提供丰厚的经济资助，但不再常常是出于乐善好施的

道德追求，而多是受游士舆论宣传威力之威胁的被迫无奈之举。
当身处江湖的游士们开始以评判官僚权贵为谋生手段时，他们自觉不自觉、有意无意地将自己放到

了士大夫的对立面，成为社会舆论、民间立场的代表，成为可以牵制士大夫、官方的一种民间民主力量。
而在此之前，民间从未出现过这种可以制约官员或官方的势力⑤。

三、南宋中后期游士的社会能量与游士阶层的崛起

游士在南宋中后期的社会作用，还不仅仅是监督、评议士大夫。在刘宰( 1166—1239) 《漫塘集》卷

13《上钱丞相论罢漕试太学补试札子》⑥中，我们可以看到游士更多、更大的威力:

游士之聚于都城，散于四方，其初惟以乡举员窄，经营漕牒，夤缘京庠补试太学为名。积而久
之，来者日众，其徒实繁，而又迫于饥寒，诱于声色，始有并缘亲故，以求狱讼之关节者，而狱讼始不
得其平; 有事缙绅之唇吻者，而毁誉始不得其真; 有为场屋之道地者，而去取始不得其实。其甚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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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③
④
⑤
⑥

② 曾枣庄、刘琳主编: 《全宋文》卷 8171，第 353 册，第 182，182 页。
方回撰，李庆甲汇评: 《瀛奎律髓汇评》，第 840 页。
陶宗仪: 《说郛》卷 27，北京: 中国书店，1986 年影印涵芬楼版，第 18 页。
笔者认为游士的出身背景并非其本人身份，而本人的非官员身份导致其站在非官方立场，亦即民间立场上。
从文中“方秦氏当国，私其亲党，场屋盖尝弊矣。至更化而尽革。今则更化之后，万事维新，惟场屋不与焉”看，

刘宰此文写于“更化”之后不久。又参傅璇琮主编，本卷程章灿主编: 《宋才子传笺证·刘宰传》( 沈阳:辽海出版社，2011
年，第 142—143 页) ，则此文写于宁宗嘉定( 1028—1224) 更化初期。可知嘉定时期游士在临安的数量及活动。



挟众负气，以取必于朝廷，而朝廷之势日轻。①

可见游士们不仅在法律、吏治、科举三方面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，甚至对最高统治者———朝廷

的权威独断都造成了威胁。刘宰在札子的下文对这四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证，其中谈到游士在诉讼等法

律问题上的参与、干扰行为:

大率富人之丽于狱，负者求胜，刑者求贷，死者求生，无辜者则欲其陷于罪。而理不可行也，游
士则为之文致，为之游谈，为之请托，为之行赂。或藉权势以劫攘，或与胥吏相表里，不直于宪则转
而漕，不理于部则伸于台。以省寺为常行，以伏阙为常事。千变万化，必欲获所求而后已。所谓狱
讼不得其平者，此也。②

这些游士们熟悉法律条文，擅写讼状，能言善辩，又有打通各个关节的社会活动能力，像老到的律师

一样操纵各种诉讼事务，通过各种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，为“富人”奔走，改变诉讼的结果，真是一股不

容小觑的力量。这绝不是刘宰的危言耸听，其他文献也有类似记载。如周南《代人上殿论州郡事札

子》:

今朝廷责成郡县之意固重，然恩威无素，风采消铄，过客游士得以短长钳制嚚讼，奸豪得以越诉
动揺，小吏不敢廉按，惰兵不敢教阅。③

则可知不仅京城，连不少“郡县”的诉讼也被过客游士“钳制”，可见游士们的能量已经延伸到何等普遍

的程度。
刘宰还详细描述了游士如何站在民间立场上，以舆论的方式使得中央以及地方官员，在利用他们的

同时又心存畏惧，对其有所忌惮:

朝廷耳目之寄，外则付之监司郡守，内则付之给舍台谏。而监司郡守不能尽知一路一州之事，
给舍台谏不能知天下之事也，则有采访焉，有风闻焉。游士知其然也，于是择其厚己者则多方延誉，
违己者则公肆诋訾。或形之书疏，或形之歌咏，或述之短卷。为耳目之官者幸其然也，招徕之，诱进
之，采用之，或又畏惮而弥缝之。递递相承，贤否易位，所谓毁誉不得其真者，此也。④

针对朝廷对官员政绩声誉的磨勘考核政策，游士们根据官员对待他们的态度，采取正反并存、毁誉

兼施的舆论策略，其中“诋訾”尤其令人闻风丧胆，震慑作用前所未有。游士不仅使用方回等人所说的

“口舌”、“口吻”等口头评议，还采用“书疏”、“歌咏”、“短卷”等公开发表的书面文学形式，迫使当时的

各级官员们都无法忽略其舆论力量。游士们留下了不少作品可以证实刘宰的观点。南宋中后期游士通

过舆论影响官本位时代的官制系统，这种方法与作用都是此前的游士阶层极少能够做到的。
游士影响甚至操纵科场，是刘宰该文论述的重心。刘宰用大量篇幅证实游士参与了各种科场舞弊，

这里节选其概括的部分:

往者场屋之弊惟铨试，其后也补试亦弊，今则省试、御试无一不弊矣。弊者一曰冒名入试，二曰
同场传义，三曰换易卷头，四曰计属暗号，五曰计会分房。五者之中，如换易卷头，计会分房，若非游
士所得为，而非游士与吏辈平时往来心腹相孚，亦未有能相通者。⑤

刘宰指出当时的科场舞弊均与游士相关，即便是三、五两项，看似与游士无关，但实际上也是游士与

吏员互相勾结造成的。游士并非科场中的获胜者，却能够参与科场考试的操作，影响人才选拔制度，这

也是其他阶层难以与之分庭抗礼的。
游士竟能危及朝廷政令决策，似乎有点过于夸张，但从刘宰的论述中，可感受到其真实性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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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③
②④⑤ 曾枣庄、刘琳主编: 《全宋文》卷 6821，第 299 册，第 171，171，171，171—172 页。
曾枣庄、刘琳主编: 《全宋文》卷 6689，第 294 册，第 43 页。原断句为“过客游士得以短长钳制，嚚讼奸豪得以越

诉动揺”。



朝廷政令所出，处置一定，公议无愧，人言何恤? 而年来事无巨细，求者从，欲者得。有如嘉兴
免解之事，上庠混补之事，朝廷深知其不可行而不敢固拒。盖游士率敛钱物入己，志在必行，百十为
群，遍走朝路。或谤詈以胁制，或佞媚以乞怜，或俯仰拜跪以祈哀。朝廷顾惜大体，重失众心，俛而
从之，以幸无事，而朝廷之势轻矣。夫朝廷之势轻，则缓急之际必有令之不行、作之不应者，甚可惧
也。①

游士采取了士大夫们既鄙夷又恐惧的非暴力方式，达到了改变官方决策的目的。这些方式与效果真是

匪夷所思。
其实游士参与并发生影响的领域远不止刘宰所云，他们甚至还在边境战争问题上提出建议，在谋得

军功的同时，也试图动摇朝廷军事方面的行为。叶适《代人上书》云: “游士大夫，争为恢复之说久矣。
言东事者则曰取鲁取齐，言西事者则曰取秦取陇; 又自淮直北以至京师，自襄阳指武关，捣河中以抵函

谷。”②李曾伯《除淮阃内引奏札》第二札云:“自频年用兵以来，功状之上于有司者，动以万计，少亦什百。
遂至四方游士挟策兵间，补授书填，比比皆是。”③由此可见，游士的参议力量已经无处不在。

如果站在客观立场上看，游士的这种参政、议政、干政手段，很像是春秋战国游士的纵横游说，也非

常接近欧阳修《议学状》所担心的汉末处士横议，更类似今天的民间监督、民主议政，他们以民间的立场

对官方问题提出建议，对官员乃至官方的行为起到一定的监察、修正作用。但在当时士大夫们看来，游

士的这类行为令人无法接受。士大夫对游士诸种冒犯或侵犯其阶层利益的行为痛恨厌恶，乃至势不两

立，如孙应时《烛湖集》卷 11《编修石公行状》:“( 石斗文) 改授临安府学教授。临安学故敝陋，游士以请

托冗食其中，士之自好者耻而不入。”④洁身自好的士人甚至不愿意与游士在临安府学里同学，可知二者

的对立程度。
南宋中后期游士至此已经努力挣脱了原来依附于士大夫的从属地位，而隐然发展成为一个颇具独

立性的民间士人阶层。他们不像北宋游士只是通过谦卑地拜谒干求士大夫以达到求学目的，而是一群

拥有强大社会舆论以及制约作用的、在野的、相对自由的低层士人阶层，其参议活动引起了全社会，尤其

是朝廷、士大夫阶层的剧烈震动。
刘宰在历数游士之罪状后指出:

故尝为今之计，莫若散游士，而散之之道有二，一曰罢漕司之牒而増解额，二曰罢太学之补试而
用乡贡……愚知自今以往，乡里之士皆自爱而重犯法，郡之教授有所畏慕，亦皆以职业自厉，不过三
二年间，游士各反其乡，场屋可清，朝廷可重，争讼可省，风俗可厚矣。⑤

从中可以看出，游士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阶层，以至于士大夫们对这股异己力量产生了畏惧、无奈，

乃至欲将其遣散、消除的决心。
北宋游士数量不小且引起了官方以及一些社会关注，但当时游士尚未形成一个足以影响其他社会

阶层生活的新阶层。南宋中后期游士因为种种原因，不仅数量大大增加，而且什百成群，活动区域集中，

而朝廷又未能像在北宋时那样对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，或遣返，或集中收纳，所以此时游士的流动性、集
聚性及其阶层势力的发展也就更甚于北宋。南宋士大夫反复所说的“百十为群”、“什百为群”的游士，

已然成为朝廷、士大夫乃至官方的对立面，成为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法律等社会问题的参与者。他们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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⑤ 曾枣庄、刘琳主编: 《全宋文》卷 6821，第 299 册，第 172，172—173 页。
叶适: 《叶适集》，北京: 中华书局，1961 年，第 551 页。叶适此处将游士与士大夫相提并论，而此前，只有处士才

能和士大夫同日而语。
李曾伯: 《除淮阃内引奏札》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 1179 册，第 349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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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种舆论手段达到威慑官方的目的，甚至动摇官方立场，影响官方决策，发挥了许多处士①、庶人不能发

挥的社会能量。这在当时可谓一股新兴的政治力量与社会力量。
当然，因为游士并非一个有着自觉改变社会政治目的和意识的阶层，他们只是一些通过各种手段或

权宜之计达到个人生存、发展目的的下层士人，所以他们与士大夫、官方的对立矛盾只是暂时的、相对

的，只要士大夫、官方愿意满足他们的个人愿望，他们就会与之相互依赖，相互利用。如吴泳《与马光祖

互奏状》云:“( 光祖) 方遭白简，旋得处州，不过丰饰厨传，优待过客，买嘱游士，使之扬誉于中都。”②即是

官员利用游士以提高个人声名的例子。游士与士大夫这种暂时对立而长期依存的关系，导致其在许多

方面都无法完全独立。然而，其相对的独立性已经使得南宋社会风貌大为改观。
因为游士阶层的崛起，士人社会与庶民阶层更为接近，南宋的政治变得多元化、民主化，社会变得平

民化、人性化，社会风气与精神也与北宋有了根本性的区别。游士阶层的崛起及其力量，成为宋代社会

转型、文化转型的一个重要转折标志。

【责任编辑: 张慕华; 责任校对: 张慕华，李青果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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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游士本来是处士的一部分( 对此笔者已另文述之) ，但随着游士势力骤增，南宋中后期的游士已经脱离处士而成
为一个新的阶层，起到了当时处士不能担负起的社会舆论作用。处士在此处主要指当时居处乡野的文化人，与东汉处士
概念有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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